承诺书

鉴于：

本出让人已向厦门产权交易中心提交　　　　　　　　（标的名称）挂牌申请，拟参与受让的管理层及其直接或间接投资设立有：　　　　　　（以下简称拟受让人），拟受让比例分别为：______，如受让本标的则构成 “企业国有产权向管理层转让”，特就有关情况出具承诺：

1、本出让人已知悉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财政部国资发产权[2005]78号文件《企业国有产权向管理层转让暂行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全部内容。
2、拟受让人没有参与该标的转让方案的制订以及与此相关的清产核资、财务审计、资产评估、底价确定、中介机构委托等重大事项。

3、拟受让人均符合《规定》的相关要求，未构成《规定》所载的其他禁止受让情形。

4、拟受让人承诺函所述情况属实。

5、本出让人对以上承诺的真实性承担责任。如有违以上承诺及产权交易有关规则，由此引起的经济和法律责任由本出让人完全承担。

　　《企业国有产权向管理层转让暂行规定》第二条：本规定所称“管理层”是指转让标的企业及标的企业国有产权直接或间接持有单位负责人以及领导班子其他成员。“企业国有产权向管理层转让”是指向管理层转让，或者向管理层直接或间接出资设立企业转让的行为。

出让人（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管理层持有及拟受让标的企业国有产权情况表
	管理层（自然人）填写

	姓　名
	职　务

	
	

	现持有产权数量
	占全部产权比例
	拟受让产权数量
	占全部产权比例

	
	
	
	

	管理层（法人）填写

	公司名称
	

	现持有产权数量
	占全部产权比例
	拟受让产权数量
	占全部产权比例

	
	
	
	

	管理层（自然人和法人）填写

	受让国有产权的目的及相关后续计划
	

	是否改变标的企业的主营业务及改变方向
	

	是否对标的企业进行重大重组及重组内容
	

	备　注
	

	本信息表不代表我（司）有购买意向，若我（司）拟受让标的，须按厦门产权交易中心的规定，在标的的公告期内到厦门产权交易中心办理意向购买登记手续。

管理层签字（盖章）：

　　　　　　日　期：


